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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之公告
（「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採納股份獎勵計劃及為購買股份提撥預算款項。
除非另作說明，本公告所用之詞彙應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宣佈，受託人於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期間根據
股份獎勵計劃之條款，使用預算款項中約7,690,000港元按當時的市價購入合共1,062,500
股股份。股份的平均購買價約為每股7.24港元。受託人須根據股份獎勵計劃的條款以預
算款項的餘額按當時的市價購買股份，惟有關購買須根據適用法律及法規（包括上市規
則）進行。

承董事會命
京信通信系統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唐澤偉
謹啟

香港，二零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以下執行董事組成：霍東齡先生、張躍軍先生、唐澤偉先生、伍江成先生、嚴紀慈
先生、鄭國寶先生及楊沛燊先生；及由以下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姚彥先生、劉紹基先生及劉彩先生。


